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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英语汉译中原文风格的再现
———ＵＣＰ６００ 两个汉译本的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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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法律语言具有特殊的风格特征。 一个高质量的法律文本译文要在完整传递原义的基础上
准确再现原文风格，同时实现语义和风格上的对等。 ＵＣＰ６００ 的两个汉译本在风格再现上各有
特点，不过同时也存在一些翻译的不妥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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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文本包括法律法规、条约公约、合同文
书、国际惯例等，其使用对象为从事法律工作或相
关法律实践活动的特殊社会群体。 法律对法律实
践活动的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和强制性，而这
种法律功能和价值是通过法律语言实现的。 也就
是说，“法律语言的使用效果直接影响甚至决定
法律所发挥的功能及其法律价值的体现” ［１］ 。 因
此，法律语言必须要具有规范性和权威性，要准确
严谨并具有鲜明的法律语言风格特征。 而法律文
本中所使用的语言包括词句篇章结构等正是为了

体现其特有的风格特点，从而实现其社会功能和
价值。 对于翻译工作者来说，能准确地把握法律
文本的风格特征并在翻译中通过各种方法完整地

将其再现，是至关重要的。

一、英汉法律文本的风格特征比较

法律文本客观规范、正式严谨，具体体现在词
汇、句式及篇章等方面。 从风格角度讲，法律语言
有如下几个特征：一是清晰简练，表达清楚而不含
糊，简洁而不繁冗；二是精确严密，表述准确不产
生任何歧义，严谨缜密；三是正式庄重，杜绝使用
一切非正式语体，措辞专业规范；四是规范统一，
选词谋篇规范地道，前后表述准确一致。 风格在
语言中显现，从语言又可以识别其风格［２］ 。 翻译
涉及到至少两种不同的语言，在法律英语翻译中
既要准确无误地传达原文内容又要保持其风格特

征，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准确
把握其结构特征，这样才能准确自如地再现原文
的信息和风格。
法律英语的语言特征要从词汇和句法两个层

面来分析。 从词汇层面讲，法律英语有较鲜明的
区别于普通语言的特征，具体为：（１）古英语和中
世纪英语词汇，指的是公元 １５００ 年前使用的从拉
丁语、希腊语和法语中借来的法律词语。 如 ａｆｏｒｅ-
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前述的），ｈｅｒｅａｆｔｅｒ（此后）， ｔｈｅｒｅｏｎ（关
于那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此外）等，体现了法律语言的正
式、刻板和严肃。 （２ ）拉丁语单词和短语，如 ｐｒｉ-
ｍａ ｆａｃｉｅ（表面的），ｓｔａｒｅ ｄｅｃｉｓｉｓ（服从前例）等。 作
为欧洲现代语言之母的拉丁语，在法律学科中使
用体现出其严肃性和权威性。 （３）法语词汇，如
ｓｕｉｔ（诉讼），ｒｅｃｏｒｄ（ 诉讼记录），ａｓｓｉｇｎｓ（受让人）
等。 法语词汇的法律意义比较专一，因此许多法
语词已经成为基本的英语法律词汇。 （４）正式词
汇，如 ｉｎ 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依照），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旨在）等形式复杂的介词短语，区别于非正式用
词，显得正式严肃。 （５ ）专业术语，如 ｔｏ ｈｏｎｏｒ ｏｒ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ｅ （付款或议付）， ｃｏｎｆｉｒｍｉｎｇ ｂａｎｋ （保兑
行），ｉｓｓｕｉｎｇ ｂａｎｋ（开证行）等，每个术语都对应专
门的含义 ，表述精炼、准确而规范。 （６）动词名词
化，英语中由动词转化而来的名词使用频率极高，
显得语言简练、客观而严谨。 （７）模糊词语，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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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ｍｉｌａｒ、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 等词，意义上看似模糊，却是为
了完整精确地表达更丰富的法律内涵。 在句法层
面上，法律英语的特征主要有：（１）长句，即由多
个句子成分（如修饰语、并列成分、插入语等）和
多个复合句构成的语法结构复杂的句子，大量的
信息包含在一个长句中，句子虽然长却毫不冗余，
意思表达完整清晰，很好地体现了法律语言的精
确严谨的风格。 （２）被动语态，如 ｍａｙ ｂｅ ｒｅ-

ｔｕｒｎｅｄ ，ｗｉｌｌ ｂｅ ｄｉｓ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等，较好地体现了法律
语言的客观性，同时在句式上更利于平行结构的
使用从而有利于信息表达的完整性。 （３）平行结
构，包括词、短语、分句和段落的平行结构，使得层
次丰富清晰、逻辑顺序分明，在有限的字数中将有
效信息表达得完整清晰而严密。 （４） Ｉｆ 结构，法
律的规则和条款利用 ｉｆ 结构表达的假定和处理
含义恰到好处地体现出来。 （５）惯用句式，如 ｐｒｏ-
ｖｉｄｅｄ ｔｈａｔ， ｕｎｌｅｓｓ 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 ａｇｒｅｅｄ 等短语，用在一
个句子的开头， 使得语言正式规范。
法律英语以其特有的语言特征体现着法律语

言既简练又严密，而且规范不失庄重的文体风格。
同样，汉语的法律文本也有其鲜明的语言特征，主
要体现在词汇和句法两方面。
从词汇方面讲，法律用语中经常使用古汉语

或文言词，如“谨此、兹、系、之、其”等词，某种程
度上使语言显得正式庄重。 此外，汉语中动词的
频繁使用也是一个特征，相反，英语中动词的含义
常常用名词或形容词来表达。
在句法方面，汉语的法律用语有其区别于英

语的特征。 这些区别首先体现在时态和语态上。
英语中丰富的动词时态在汉语中通常通过“着、
了、过”或“现在、将来”等词体现出来，但是在法
律语言中这些口语化的词却有失正式严肃的风

格，因此几乎不用。 上文提到法律英语中被动语
态使用频繁，但是在汉语的法律用语中却很少使
用被字句，这是因为在汉语中“被”字常隐含着一
种消极不愉快的意思，所以汉语中通常使用不带
主语的主动语态，既体现了法律语言的客观性又
避免了被字句的使用。 法律英语汉译时不能简单
地将被动语态直接翻译成汉语的被字句。 汉语的
法律用语中比较常见还有“的”字结构，比如“构
成犯罪的”、“情节特别严重或者逾期不改正的”
等。 孙懿华认为，汉语的法律条款通常由法律假
定、法律处理和法律后果三部分构成［３］ 。 “的”字
结构所陈述的内容正好形成了一个法律假定，比

用“如果”、“假如”等字眼更简洁正式。 除此之
外，法律汉语中也有包含“不得”、“禁止”、“须”、
“应”等词的特殊句型和语法成分复杂紧凑的长
句。 由此可见，汉语的法律用语在风格上精确规
范、严密庄重，迥然不同于文学文体和其他普通文
体。

二、法律英语汉译中风格的再现

法律翻译工作者必须要对法律英语和汉语的

语言及风格特征了如指掌，充分理解原文的内涵
意义和风格特点，然后才能运用最恰当得体的表
达方式使译文在内容和风格上做到与原文等值，
使读者能接受到与原文相同的信息。 本文中笔者
对比研究了 ＵＣＰ６００（ ＩＣＣ 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
的两个汉译本，一本是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
的国际商会中国国家委员会翻译的译文［４］ （以下
简称“译本 １”），另一个是天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由天津财经大学陈国武教授主编的枟解读枙跟单
信用证统一惯例（２００７ 年修订本）枛第 ６００ 号出版
物枠一书中的译文［５］ （以下简称“译本 ２”）。 笔者
发现两个译本在对原文意义和风格的再现上各有

特点，现从以下几个方面做简单的比较分析。
（一）法律语言精确风格的再现
１．词的翻译。 法律语言的精确主要体现在用

词的精确上，翻译者要选择最能恰切表达原文内
容的词汇，不产生歧义，不引起误解，同时在风格
上又能体现法律语言的严谨性。 ＵＣＰ６００ 第十七
条有两个短语 ｏｎ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ｏｆ ｅａｃｈ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和 ａｎ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ｌｙ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 这两个短语译本 １和
译本 ２ 分别译成了“一份正本”、“原始签名”和
“一份正本”、“正本签字”。 这段文字中的两个 ｏ-
ｒｉｇｉｎａｌ，在英语中虽为同一个词，但表达的意思却
不同。 第一个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指的是单据的正本，做名词
用，而第二个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修饰 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作形容词用，
表示原始的签名。译本 ２ 将第二个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翻译
成“正本签字”，令人费解。 这里的原始签字是与
签字的复印件相对应的，绝不能用正副本来表达。
这样由于对原文理解的不足而造成的翻译失误显

然影响了法律文本的精确风格。
２．短语的翻译。 请看一例：
Ａｎｙ 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 ｂｙ ａｎ ａｇｅｎｔ ｍｕｓ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ｗｈｅｔｈ-

ｅｒ ｔｈｅ ａｇｅｎｔ ｈａｓ ｓｉｇｎｅｄ ｆｏｒ ｏｒ ｏｎ ｂｅｈａｌｆ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ｒｒｉｅｒ
ｏｒ ｆｏｒ ｏｒ ｏｎ ｂｅｈａｌｆ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ｓｔｅｒ．（Ａｒｔｉｃｌｅ ２１）［４］１２２

译本 １：代理人签字必须标明其系代表承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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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还是船长签字［４］１２３ 。
译本 ２：代理的签字必须表明其是否作为承

运人还是船长的代理或代表签署提单［５］ 。
以精确的标准来衡量，原文行文严密。 短语

ｆｏｒ和 ｏｎ ｂｅｈａｌｆ ｏｆ 意思相近但又有细微差异， ｆｏｒ
意指代理人帮船长签署海运提单，ｏｎ ｂｅｈａｌｆ ｏｆ 是
指代理人作为船长的代表来签署海运提单。 两个
词叠用意思表达完整且毫无疏漏。 译本 ２将其译
为“作为⋯⋯的代理或代表”，尽管原意是想完整
无缺地表达原文的含义，却显得含糊而复杂，不够
简练，失却了法律语言的严谨庄重风格。 事实上，
原文的两层含义没有必要明确地表达出来，汉语
中也没有与之完全对应的词汇，所以“代表”二字
足矣。
名词化结构也是短语翻译的一个难点。 名词

化结构的使用压缩了冗长的法律条文，意义表达
更加概括全面，也使语言显得准确简练。 比如：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ａｎ 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 ｉｓ ｎｏｔ ａｌ-
ｌｏｗｅｄ ａｎｄ ｗｉｌｌ ｂｅ ｄｅｅｍｅｄ ｔｏ ｂｅ ｎｏ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ｊｅｃ-
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 ＵＣＰ６００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１０，
ｅ）［４］２１３

译本 １：对同一修改的内容不允许部分接受，
部分接受将被视为拒绝修改的通知［４］２１３ 。
译本 ２：接受部分修改内容是不允许的，并且

将被认为拒绝接受修改的通知［５］１７９ 。
该句中使用了名词性结构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ａｎ 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 和 ｎｏ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ｊ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
ｍｅｎｄｍｅｎｔ 来表示“对修改的部分接受”和“通知
拒绝修改”，显得简练，意思表达完整并且配合被
动语态的使用免去了人称主语的繁琐，突出了语
言的客观公正性。 在翻译中，这种客观简练的风
格也应该突显出来。 译文 １将原文的意思和风格
如实地表达了出来，并且做到了简练准确。 但是
译文 ２却显得随意，“是不允许的”、“被认为”等
词都显得口语味太浓，不够客观权威。

３．长句的翻译。 ＵＣＰ６００ 的一个显著特征是
长句的使用。 一个长句含有复杂的语法结构和多
个复合句，句子成分也相对复杂，会有多个修饰
语、插入语以及多个并列成分［６］ 。 翻译长句时首
先要分析句子的各语法结构，理清各成分之间的
逻辑关系，完整把握原文要表达的涵义，再按照汉
语的表达习惯和方式将其转化为合乎汉语法律语

言及风格特征的语言。 请看下例：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ｔｒａｎｓｓｈｉｐｍｅｎｔ

ｍｅａｎｓ ｕｎｌｏａｄ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ｏｎｅ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ｃｏｎｖｅｙ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ｌｏａｄｉｎｇ ｔｏ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ｃｏｎｖｅｙａｎｃｅ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ｏｒ ｎｏｔ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ｏｄｅ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ａｒｒｉａｇ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ｌａｃｅ ｏｆ ｄｉｓｐａｔｃｈ， ｔａｋ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ａｒｇｅ
ｏｒ ｓｈｉｐｍ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ｐｌａｃｅ ｏｆ ｆｉｎａｌ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ｒｅｄｉｔ．（Ａｒｔｉｃｌｅ １９， ｂ） ［４］２９０

译本 １：就本条而言，转运指在从信用证规定
的发送、接管或者发运地点至最终目的地的运输
过程中从某一运输工具上卸下货物并装上另一运

输工具的行为 （无论其是否为不同的运输方
式）［４］２９１。
译本 ２：就本条款而言，转运意指信用证中规

定的货物从发运、接受监管、装船到最终目的地的
运输过程中，从某个运输工具卸下再重新装载到
另一个运输工具上（无论是否为不同运输方式）
的运输方式［５］１８７ 。
该句中 ｓｔ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ｒｅｄｉｔ 是作为定语修饰

ｔｈｅ ｐｌａｃｅ ｏｆ ｄｉｓｐａｔｃｈ， ｔａｋ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ａｒｇｅ ｏｒ ｓｈｉ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ｌａｃｅ ｏｆ ｆｉｎａｌ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译本 １ 如实地将
定语与被修饰语的逻辑关系表达了出来，而译本
２ 则将其理解为 ｍｏｄｅ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的定语，翻译成
了“信用证中规定的运输方式”，这不仅是对原句
的曲解，而且另一方面，“运输方式”之前的超长
定语也违背了汉语的表达规律，虽看似正式规范
却并没有将句义表达清楚，反显繁冗。

（二）正式严肃风格的再现
法律语言在行文风格上倾向于使用正式书面

体，因而明显区别于口语化用语和日常用词。
ＵＣＰ６００ 中涉及许多金融银行领域的专业用语，
翻译时要寻找在汉语中意思对等并前后统一的表

达就显得至关重要。 枟惯例枠的第二条中有两个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该词一般作“适用的”解释，但在此句中
信用证在银行适用有专业的表达词汇“兑用”。
译本 １将其译为“兑用”，合乎金融用语的风格，
而译本 ２将其翻译成“适用的”，显得既随意又不
够专业，在日常的话语表达中也许可行，但用于出
版的正式规范性文本就有失斟酌了。 再比如 ｔｏ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ｆｕｎｄｓ，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分别被译成了 “预付款
项”、“援引”和“提前付款”、“涉及”，哪种翻译更
合适，一眼就能辨得出来。
被动语态的翻译也影响着一篇译文的语言风

格进而影响到译文的质量。 和一般的法律文本一
样，为了强调或客观描述某个行为规范及惯例，
ＵＣＰ６００ 中也使用了大量的被动语态。 这些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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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态如果单单对应地从字面上将其同样转换为被

动语态，是不宜的。 前文中提到，汉语的被动语态
常带有一种消极不情愿的情绪，无法表达英语语
言中客观正式的风格。 惯例的两个译本对被动语
态的转换各有不同。 比如 Ｕｎｌｅｓ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ｔｏ ｂｅ
ｕｓｅｄ ｉｎ ａ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ｗｏｒｄ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ｐｒｏｍｐｔ”， “ ｉｍ-
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 ｏｒ “ａｓ ｓｏｏｎ ａ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ｗｉｌｌ ｂｅ ｄｉｓｒｅｇａｒ-
ｄｅｄ．（Ａｒｔｉｃｌｅ ３） ［４］译本 １： ⋯⋯将被不予理会。
译本 ２：银行对⋯⋯将不予置理。 原文中为了强
调 ｗｏｒｄ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ｐｒｏｍｐｔ”， “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 ｏｒ “ａｓ
ｓｏｏｎ ａ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诸如 “迅速地”、 “立刻地”或
“尽快地”等词语）而使用被动语态。 译文 １ 对原
文的语态没有更改，依然使用了被动语态；而译文
２将语态变更为主动语态，并且为了防止语义上
的模糊，增加了动作的施动者“银行”，这样的表
述在汉语中更显正式，语气更庄重。

（三）规范统一风格的再现
法律语言和文学作品不同，前者用词规范，句

式没有丰富的变化，缺少多种修辞手法的运用，而
代之以大量表面看似生涩却信息含量巨大的程式

化句式。 同一文本中相同法律含义的表述上下前
后完全一致，不会为求丰富多变而放弃重复。 所
以一个高质量的法律文本译文也应该保留原文中

高度规范统一的风格，而不应为求多变而将其译
成四不像的文体。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一词在 ＵＣＰ６００ 中
指“交单”，规则第二条对 ｃｏｍｐｌｙｉｎｇ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相符交单）和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交单）分别作了定义，
译文 １ 将两处的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统一译成了“交单”，
而译文 ２将前一个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译成了“提示”，后
一个又译成了“交单”，显然失去了前后一致性，
读者会误以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而影响对惯例的

理解甚至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三、两个汉译本在风格再现中的不足

翻译的任务是在尽可能发挥翻译的社会功能

的前提下，实现尽可能完善的意义转换，寻求尽可
能准确的意义对应，即译作与原作风格的有机统
一

［７］ 。 翻译的最终目标是在再现原文语义信息
的基础上准确再现原文的风格特征，这也是翻译
者追求的一个目标。 ＵＣＰ６００ 的两个汉译本各有
特点，但从风格再现的角度看，还存在一些有待斟
酌的细节。

（一）用词的准确性
法律语言的严肃风格主要体现在语言的正式

性上，并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正式且书面化的用
词。 所以译文的用词有时候要精挑细选字斟词
酌，使原有的风格得以保留。 如：Ａｎ ｉｓｓｕｉｎｇ ｂａｎｋ
ｓｈｏｕｌｄ ｄｉｓｃｏｕｒａｇｅ ａｎｙ ａｔｔｅｍｐｔ ｂｙ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ｎｔ ｔｏ ｉｎ-
ｃｌｕｄｅ， ａｓ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ｌ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ｅｄｉｔ， ｃｏｐ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ｐｒｏｆｏｒｍａ ｉｎｖｏｉ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ｋｅ．
（ＵＣＰ ６００，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４， ｂ）［４］２１５在这句中，ａｔｔｅｍｐｔ指
一切将基础合同、形式发票及其他类似文件的副
本作为信用证组成部分的尝试，两个译文都将其
译成了“做法”，意思表达上尽管没有歧义却缺乏
正式的行文风格，笔者建议译为“行为”，更符合
法律用语的严肃正式性。

（二）长句的翻译
长句在法律语言中频繁出现，从形式上将法

律英语和汉语的正式权威性体现了出来。 但是要
毫无疏漏地既保留原义又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同

时能再现法律文体的风格，却是有一定难度的。
ＵＣＰ６００ 中有这样一段话：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ｔｉｐｕｌａｔｅｄ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ｎｏｍｉｎａｔｅｄ ｂａｎｋ ｏｒ ｔｏ ｔｈｅ ｉｓｓｕｉｎｇ
ｂａｎｋ 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ａ ｃｏｍｐｌｙｉｎｇ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
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ｉｓｓｕｉｎｇ ｂａｎｋ ｍｕｓｔ ｈｏｎｏｒ ｉｆ ｔｈｅ ｃｒｅｄｉｔ ｉｓ ａ-
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ｂｙ：（ＵＣＰ ６００，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７， ａ） ［４］３０７译本 １：
只要规定的单据提交给指定银行或开证行，并且
构成相符交单，则开证行必须承付，如果信用证为
以下情形之一：［４］３０８译本 ２：在规定的单据被提交
至被指定银行或开证行并构成相符提示的情况

下，如果信用证适用以下所列条款，开证行必须予
以付款：［５］２６７

这句话中包含有两个假定的条件，分别由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ｔｈａｔ 和 ｉｆ引导。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ｔｈａｔ 原本表达的
是一种假定条件，汉语中大致相当于“如果，假
定”，在两译文中分别被译为“只要”和“在⋯⋯的
情况下”，显而易见这两个译法都不合适，“只要”
强调了条件的充分必要性，“在⋯⋯的情况下”又
削弱了假定的含义。 笔者建议此处的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ｔｈａｔ不妨译为“如果”，并将 ｉｆ 译成汉语中的“的
字结构”，既保留了假定的含义又符合汉语法律
语言的特征，同时笔者将原文的句子组织稍作改
动：如果规定的单据提交至指定银行或开证行并
构成相符交单，同时信用证为以下情形之一的，开
证行必须承付。

（三）冗余的翻译
长句、复杂的固定程式化句式也是法律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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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征之一。 但这里的“长”不等同于“冗长”，而
是指建立在表达精确完整简练的基础之上的“复
杂”，所以我们在汉译时切忌将原文的长句转换
成晦涩难懂句子结构紊乱的冗长句式。 前文中提
到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作“可兑用的”来解释：Ａ ｃｒｅｄｉｔ ｍｕｓｔ
ｓｔａｔｅ ｔｈｅ ｂａｎｋ ｗｉｔｈ ｗｈｉｃｈ ｉｔ ｉｓ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ｏｒ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ｉｔ
ｉｓ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ｗｉｔｈ ａｎｙ ｂａｎｋ．Ａ ｃｒｅｄｉｔ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ｗｉｔｈ ａ
ｎｏｍｉｎａｔｅｄ ｂａｎｋ ｉｓ ａｌｓｏ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ｓｓｕｉｎｇ
ｂａｎｋ．（ＵＣＰ ６００，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６， ａ） ［４］３１３译文 １：信用证
必须规定可在其处兑用的银行，或是否可在任一
银行兑用。 规定在指定银行兑用的信用证同时也
可以在开证行兑用［４］３１４ 。 译文 ２：信用证必须规
定适用的银行，或者信用证是否对任何银行均适
用。 适用于指定银行的信用证同样适用于开证
行［５］２９１ 。 该例中第一句包含两个宾语从句，第一

个译文有点啰嗦，表达不够简练，第二个译文却是
口语体太浓，正式度显然不够。 笔者建议作如下

改译：信用证必须规定其兑用银行，或说明可否在
任一银行兑用。 在指定银行可兑用的信用证亦可
在开证行兑用。

四、结语

关于风格翻译的研究历来已久，大多侧重于
研究文学作品的艺术风格而忽略了一些特殊文体

比如法律文体的风格。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国际法律法规亟需高质量的汉译版

本 ，法律英语的翻译及翻译中风格再现的重要性
也越来越不容忽视。 一个高质量的法律文本的译
文要在完整传递原义的基础上准确再现其风格，
同时实现语义和风格上的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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